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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干部离退休制度，是指国家和军队制定并颁发实施的关于军队干部

离退休条件、政治和生活待遇、安置和服务管理及发挥作用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的总称。

人民解放军自创建以来已经走过 84 年的光辉历程，为加强干部离退休服务保障和教

育管理，在实践中逐步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干部离退休制度。

一、军队干部退休制度

人民解放军的干部退休制度从建立到完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早在革

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就曾对干部的退休问题作过一些规定，

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对因战残体衰退出现役的干部，主要是采取复员退伍、入荣

军学校和交地方供养等办法安置。军队干部真正由法规规定条件实行退休，并按月

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制度，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正式建立起来的。对于干部实行

退休制度的范围，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变化作过多次调整，直到 1982 年才统一确定

新中国成立后入伍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实行退休制度，干部退休从此实现了制度

化、规范化。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将老弱残疾干部移交地方政府供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为加强军队建设，

需要对老弱残疾人员妥善安置。1950年6月3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在《关

于人民解放军 1950 年复员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残废军人无家可归，或本人坚

决不愿回乡者，应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省、市人民政府组织残废军人教养院供养。

摘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离退休制度，是指国家和军队制定并颁发实施的关于军队

干部离退休条件、政治和生活待遇、安置和服务管理及发挥作用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的总称。

这一制度于革命战争年代萌芽，20世纪50年代后期正式建立，“文革”中一度停止执行，改

革开放后重新确立并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一制度的建立为保证军队离退休干

部安度晚年，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促进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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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24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

于处理部队中老弱残疾人员的指示》中规定：特等、

一等残废及无家可归不能继续工作或转业的军队

人员，由各省人民政府组织荣军教养院收容供养

终身，其待遇不低于在部队之原级别。各省政府

及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人民政府）应设立荣军

教养院，负责接收需供养之老弱残疾人员。1955

年 2 月 8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六次会议通过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现役军官有

下列原因之一者应予退役：（1）服满预备役的最

高年龄；（2）伤病残废完全不能服役。根据上述

规定，新中国成立之初，军队因老弱伤残不能继

续工作的人员，主要是交由地方政府供养。

（二）1958 年初步建立起军队干部退休制度

为妥善安置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丧失工作能力

需退出现役的军官，1958 年 7 月 5 日，国务院公

布实施《关于现役军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规

定现役军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退休：（1）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规定，

服满现役，年满 55 周岁以上的；（2）因为积劳成

疾、身体衰弱、因公负伤身体残废，不能继续担

任实际工作，又不能回到生产中去参加劳动的。《暂

行规定》还对干部退休手续的办理、政治和生活

待遇以及安置等作了规定。这是第一个关于军队

干部退休的法规性文件，规定实行退休制度的范

围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全体干部。9 月 7

日，总干部部、国务院人事局、内务部发出《关

于由国家供养的军队干部执行〈国务院关于现役

军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明确指出：过去由国家供养的军队干部，由当地

军区协助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政部门，根据

《暂行规定》所规定的退休条件进行一次审查。对

符合退休条件的，一律按照军官退休规定换发退

休证明书，并核定应领退休生活费的标准。对个

别原经批准供养的班级以下人员符合退休条件的，

退休生活费按照副排级的薪金标准计算发给。

1962 年 12 月 5 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妥

善安置年大体弱老干部的通知》，明确规定：凡年

大体弱或身体残废不能担任实际工作符合退休条

件的干部，均可作退休处理。符合退休条件的营

级以下干部，可按 1958 年 9 月 7 日所发通知的有

关规定移交地方妥善安置。这时，军官实行退休

制度的范围，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参加革命

在军队工作的营职以下干部。1963 年 9 月 28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

役条例》规定：因伤老病残丧失工作能力的军官，

作退休处理，由政府妥善安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队干部退休制度基

本停止执行。1975 年，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兼总参谋长。当时由于长期战备，军队臃肿，大

量老弱残干部亟需安置。1975 年 8 月 7 日，中央

军委转发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的总政治部《关于安

排超编干部的方案》；13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

颁发《关于军队干部退出现役暂行办法》。这两个

文件都规定：年满 55 周岁以上，因工或因伤致残、

积劳成疾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干部，按照 1958 年

7 月 5 日《关于现役军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

办理退休。此时，干部退休的范围是年大体弱基

本丧失工作能力的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入伍的营职以下、1943 年 1 月 1 日

至 195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入伍的团职以下干部和

1954 年以后入伍的干部。

（三）改革开放后军队干部退休制度逐步完善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遭受迫害的领导干

部重新工作。特别是军队在“文革”中执行“三

支两军”任务，各部队形成两套领导班子，不仅

干部人数多，而且许多年大体弱者已不能坚持正

常工作，亟待安置。1978 年 8 月 19 日，国务院、

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

规定：男年满 55 周岁、女年满 50 周岁以上或因

公致残、积劳成疾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干部，可

办理退休。1981 年 10 月 13 日，国务院、中央军

委颁发《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规定干

部实行退休制度的范围，仍按 1978 年军队干部服

役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该文件还对军队干部退

休后的政治、生活待遇和安置管理等作了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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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1982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

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4 月 10 日，国务院

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明

确 1949 年 9 月 30 日以前参加革命、享受供给制

待遇的干部实行离休制度。至此，军队与地方一样，

1949 年 10 月 1日以后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

实行退休制度。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指导

思想发生战略性转变，为建立一支革命化、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需要实行新的干部

服役制度。1988 年 9 月 5 日，国家主席杨尚昆批

准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

对军官退休的条件及年龄作了较大调整，规定师

职以上干部服役到服现役最高年龄后作退休安置，

并增加了服现役满 30 年以上，或者年满 50 周岁

以上可以退休的规定。

1993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和军队 7 个部门

联合发出《关于军队干部退休安置中几个问题的

通知》，规定：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后入伍（含参

加地方革命工作）的现役军官和文职干部，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办理退休：（1）担任师级

以上职务，且达到服现役最高年龄，或者军龄（含

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满 30 年、年满 50 周岁，本

人申请退休的军官。（2）军龄满 30 年或者年满 50

周岁的团职以下军官。（3）达到规定退休年龄的

文职干部。（4）未达到退休年龄，但因战、因公

致残和因病经医院证明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军官

和文职干部。（5）接近服役最高年龄的师职以上

军官和接近退休年龄的文职干部，不宜继续服现

役或在部队服务，不宜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

退休的批准权限与其职务的任免权限相同，对符

合退休条件的干部应及时批准退休。这个《通知》

还调整了退休干部的安置去向和退休生活费的计

算标准，进一步明确了退休干部的政治待遇、医

疗保健工作管理以及刑事犯罪的处理等问题。

1994 年 5 月 12 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批准颁发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规定：

军官达到平时服现役最高年龄的，应当退出现役。

军官平时服现役的最高年龄是：担任作战部队师

级职务的，55 岁；担任作战部队军级职务的，副

职 58 岁，正职 60 岁；担任其他职务的，服现役

的最高年龄与任职的最高年龄相同（大军区副职

63 岁，大军区正职 65 岁）。担任师级以上职务和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军官，退出现役后作退休安

置；未达到服现役的最高年龄，但基本丧失工作

能力的军官，退出现役后作退休安置；服现役满

30 年以上或者服现役和参加工作满 30 年以上，或

者年满 50 岁以上的军官，担任师级以上职务，本

人提出申请，经组织批准的，退出现役后可以作

退休安置；担任团级职务，不宜作转业或者其他

安置的，可以由组织批准退出现役后作退休安置。

军官退出现役后，由政府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和中央军委规定。军级以上职务的军官退休后，

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安置管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

实施和国家、军队人事制度的改革，军队干部工

作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1999

年 1 月，中央军委决定对军队干部制度实行改革。

据此，有关部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条例》

进行了修改，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

法》，于 2000 年 12 月 28 日公布实施。《军官法》

规定：军官达到平时服现役最高年龄的，应当退

出现役。军官平时服现役的最高年龄为：担任正

团职职务的 50 岁，其他各级军官退出现役的年龄

和条件与《军官条例》的规定相同。军官退出现

役后安置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规

定。至此，从法律上完善了军队干部退休制度。

二、军队干部离休制度

作为干部退休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离休制

度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实质上是对打江山的一代

老革命者政治上的褒奖、生活上的照顾。按照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规定，新中国成立

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为离休干部。军队干部离休制

度是依据党和国家干部离休制度的建立、发展和

军队的具体情况而建立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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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8年起在部分军队干部中实行离职休养

1958 年 6 月 4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安排一

部分老干部担任各种荣誉职务的报告》中提出，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及以前参加革命、时任县委部

长以下职务的干部，思想作风较好，但是因年老

体衰担负实际工作确有困难的，可以采取调离现

任工作、工资照发、长期供养的办法来处理。根

据这一政策精神，1959 年 10 月 31 日，中共中

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印发《关于安排一部分军队

老干部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各种荣誉职务办法的规

定》，其中明确：高级干部（正师级职务以上或大

校军衔以上）除自愿转业地方或退休者外，在安

排荣誉职务后，凡能在军队工作的仍在军队工作，

有病不能担负实际工作的，可以离职休养，其待

遇照旧不变。这是第一次从政策上提出干部离职

休养的问题，可谓干部离休制度的萌芽。

1962 年 12 月 5 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妥善

安置年大体弱老干部的通知》，指出：人民解放军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培养出大批干部。由于长

期革命战争的艰苦生活，加上年龄的增大，有一

部分老干部的身体日渐衰弱或者积劳成疾，难以

继续坚持繁重的工作。对他们应当本着尊重、爱

护和热情关怀的精神，妥善安置。凡年大体弱或

身体残废不能担负实际工作符合退休条件的干部，

均可作退休处理。但鉴于当前地方接收安置有困

难，符合退休条件的团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和少

校以上级别的干部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伍的干

部，可暂留军队离职休养，由各大单位分散安置，

不算编制员额，其政治、物质、文化生活待遇不变。

根据这一规定，干部离休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红军

干部和此后参加革命且符合退休条件的副团职以

上干部。

1975 年 8 月 7 日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安排超

编干部的方案》规定：年大体弱基本丧失工作能

力的 195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入伍的师职和相当师

职以上干部，194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入伍的团职

和相当团职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伍的干部，

可暂留军队离职休养，以后再办理退出现役手续，

逐步移交地方供养。对 1969 年以后临时分散安置

的营职以上干部，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符合上述条

件者，办理离休手续。

（二）1982 年完善了军队干部离休制度

1982 年 1 月 4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关

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规定：年大体

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1937 年 7 月 6 日以前入伍

（含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1945 年 9 月 2 日以

前入伍的团职或行政 18 级以上干部以及与其职、

级相当的干部；1949 年 9 月 30 日以前入伍的师

职或行政 14 级以上干部以及与其职、级相当的干

部，可以离休。具备上述条件的军队干部离休的

年龄为：师职以下干部年满 55 周岁，军职干部年

满 60 周岁，兵团职和大军区职干部年满 65 周岁。

身体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可提前离休。因工作需

要，身体又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可推迟离休。已

交地方政府安置的退休干部，凡符合离休条件的，

由地方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改办离休。这是第一

个比较系统规定军队干部离休制度的文件。

1982 年 6 月 8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

于军队执行〈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

几项规定〉的通知》，明确：（1）在建国以前入伍

的和符合《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

项规定》①规定条件的干部，达到军队干部离休年

龄的，均可离职休养。（2）已经交政府安置的军

队退休干部，凡符合新的离休条件的，由所在地

区人民政府负责改办离休，恢复本人原工资，由

当地政府按地方离休干部负责管理。

1984 年 9 月 25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

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离休规定中若干具体问题

的处理意见》，对军队干部离休的若干具体问题提

出具体处理意见：（1）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干部

是指：1949 年 9 月 30 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的革命军队的，新中国成立后入伍、此前在解放

①《国务院关于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1980 年 10 月

7 日由国务院颁发，明确了地方干部离休的范围及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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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参加革命工作并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在敌

占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1948 年底以前享受当

地人民政府制定的薪金制待遇的，也可以享受离

休待遇。新中国成立前享受过供给制待遇，也享

受过薪金制待遇的，按享受供给制待遇对待。（2）

原在日伪军政单位以及由日伪军政机关直接开办

的企业、事业单位服务，1945 年 8 月 15 日至 9月

2 日期间被人民军队接管后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

的干部，不享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干

部离休待遇，可以享受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

作的干部离休待遇。（3）在《关于军队执行〈国

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的通

知》公布以前，已按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总政治

部规定批准离休而不符合该文件规定离休条件的，

不再改动。（4）符合离休条件或已经离休的干部，

触犯国法、党纪、军纪，经中央军委批准可取消

其离休资格，移交安置地区人民政府管理。作退

休或作其他处理的，分别按有关规定办理。

（三）1991 年移交政府安置管理的部分军队退

休干部改为离休

1991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民政部、总政治

部《关于移交政府管理的部分军队退休干部改办

离休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已经移交政府安

置管理的一部分军队退休干部，应改办离休。（1）

根据 1981 年《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移

交政府安置管理的军队退休干部，凡符合中共中

央组织部有关文件规定，需改变参加革命工作时

间，并同时由退休改办离休的，应由本人向安置

地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民政部门审查提出意

见后，连同本人档案转送当地军分区政治部，按

照军队干部任免权限报批。在审批改办离休的同

时，审批授予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改办离

休后，符合 1982 年《关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

行规定》文件规定离休条件的，不再收回军队安

置。（2）军队退休干部改为离休后，从批准之月

起改按军队离休干部待遇。（3）1981 年底以前移

交政府管理的军队退休干部，按规定需改办离休

的，仍按劳动人事部 1982 年《贯彻国务院关于老

干部离职休养规定中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①的有

关规定执行。

三、结语

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离退休制度是军队干部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党和国家人事制度的

调整改革和离退休制度的建立健全，从自身的特

殊性出发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这一制度的建立，

不仅从根本上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有利

于年轻干部的成长，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后继

有人提供了组织保证，而且有利于离退休干部老

有所养、健康长寿、安度晚年，续写光荣历史，

启迪后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充分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的传统美德，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和军队改革

的不断深化以及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制度将更

趋健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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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贯彻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规定中具体问题的处

理意见》，1982 年 12 月 10 日由劳动人事部印发，规定可以享

受离休待遇的老干部是指：1949 年 9 月 30 日前，参加中国共

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在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并脱产享受

供给制待遇的；新中国成立前在敌占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

在东北和个别老解放区，1948 年底以前享受当地人民政府制定

的薪金制待遇的干部，也可以享受离休待遇。


